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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价格监测办法

(2011 年 10 月 19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40 号令公布 自

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监测工作，保障价格监测信息的准确性

和及时性，发挥价格监测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价格监测工作。

本办法所称价格监测是指价格主管部门对重要商品和服务

价格的相关信息进行跟踪、采集、分析、预警、报告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市和区、县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

监测工作，组织实施价格监测报告制度；监测分析重要商品和服

务价格及市场供求的变动情况；跟踪反馈价格政策和措施的执行

效果；实施价格预测、预警，及时提出建议。

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监测机构具体承担价格监测工作。

第四条 本市对下列重要商品和服务实施价格监测：

(一)粮、油、肉、蛋、菜等农副产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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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钢材、水泥、有色金属等工业生产资料；

(三)化肥、农膜、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；

(四)成品油、燃气、煤炭等能源产品；

(五)汽车、通讯设备、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；

(六)房屋买卖、租赁和土地出让；

(七)医疗、教育、客货运输等服务；

(八)国家和本市确定的其他重要商品和服务。

第五条 市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价格监测报告制度，结合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市价格监测报告制度，确定重要商品和服务价

格的具体监测项目，明确价格信息的采集、汇总、分析和报告办

法。

第六条 价格监测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价格主管部

门做好价格监测工作，如实提供价格相关信息。

第七条 价格监测包括常规监测、专项调查和应急监测等方

式。

第八条 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本市价格监测报告制度，确定合

法经营、信誉良好、具有行业代表性的经营者作为定点单位，开

展常规监测。价格主管部门与定点单位可以签订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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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定点单位颁发证书和标牌，并向社会公

告。

第九条 定点单位有权了解所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本地区价

格平均水平。

定点单位应当建立价格监测台账，安排专职或者兼职人员，

按照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的要求，准确、及时、完整报送价格相关

信息。

第十条 定点单位因生产、经营调整，不能满足价格监测工

作需要的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收回证书和标牌，并向社会公

告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开展专项

调查：

(一)经济运行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；

(二)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价格问题；

(三)价格政策和措施的执行情况。

第十二条 专项调查应当明确调查对象，制定调查方案，获

取特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关信息，提供及时准确的情况和分析，

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参考。



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开展应急

监测：

(一)社会公众集中购买某类商品；

(二)某类商品价格波动明显；

(三)其他应当开展应急监测的情况。

第十四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价格监测预警网络，

制定应急监测预案，明确预案启动和解除条件、工作程序、保障

措施等内容，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报告应

急监测期间市场价格波动情况、原因和建议。

第十五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定点单位给予政策咨询、业

务指导和免费培训，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

价格监测信息不得用于宏观经济调控和价格管理工作以外

的其他目的。

第十六条 价格监测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价格监测工作

所需的专业知识，按照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规定的内容、标准、方

法、时间和程序，持证开展价格监测工作。

对属于国家机密或者商业秘密的价格监测信息，价格主管部

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保密。



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第十七条 价格主管部门建立价格监测专家会商制度，根据

工作需要，会同有关专家及时分析市场变化情况、预测价格走势。

第十八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

级价格主管部门报送价格监测报告。

价格监测报告主要包括下列内容：

(一)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运行情况及社会反应；

(二)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原因分析及趋势预测、预警；

(三)价格政策和措施的执行效果；

(四)应对的政策和措施建议；

(五)与监测商品和服务价格有关的其他情况。

第十九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完善信息采

集、处理、传输系统，畅通信息报送渠道，实现政府相关部门信

息共享。

价格监测工作所需经费列入预算。

第二十条 价格监测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有关部

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(一)未按照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规定的内容、标准、方法、时

间和程序，开展价格监测工作的；

(二)瞒报、虚报或者篡改价格监测信息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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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泄露属于国家机密或者商业秘密的价格监测信息的；

(四)将价格监测信息用于宏观经济调控和价格管理工作以

外的其他目的的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，价格监测涉及的单位

和个人拒绝配合或者拒绝提供信息，影响价格监测工作的，由价

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的，处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，定点单位未准

确、及时、完整报送价格相关信息的，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可处 1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